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填写说明
1 适用范围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以下简称《申请单》）适用于省级发证工业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发证、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其他、集团公司等类别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2 申请单填写规范
2.1企业名称：填写企业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名称，应与企业公章一致。
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企业营业执照填写；企业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应填写企业原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号。
2.3住所：按企业营业执照填写。
2.4生产地址：按企业营业执照填写或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实际生产地址填写。
2.5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应与企业营业执照一致，并填写身份证号码、办公电话、手机号码。
2.6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填写企业委托负责本次申请的具体工作人员的姓名、办公电话、手机号码。
2.7原生产许可证编号及原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按原生产许可证填写。企业首次办理生产许可证申请的，不需填写。
2.8申请类别：根据企业申请的情况分别在发证、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其他、集团公司后面的“□”中打“√”，如果存在多种情况的，分别在对应项后的“□”打“√”。
2.8.1发证指企业首次提出申请生产许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续要求且需要重新申请发证或证书有效期满后重新提出生产许可申请。
2.8.2延续指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生产的情形，企业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提出延续申请。
2.8.3许可范围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重要生产工艺和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即细则中带*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的、生产地址迁移、增加生产场点、新建生产线、增加产品、减少产品、减少生产场地、减少生产线等情形。
2.8.4名称变更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住所名称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情形。
2.8.5补领指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正本或副本因遗失或毁损而申请补领的情形。
2.8.6其他：适用于上述发证、延续、许可范围变更、名称变更、补领等事项无法涵盖的情形。
2.9申请产品范围：按照产品实施细则的规定填写所申请的产品范围。如实施细则对生产设备有生产型和组装型（分装型、装配型）要求的，应在产品范围中注明生产类型为生产型或组装型（分装型、装配型）。
2.10申请变更事项：按实际情况填写许可范围变更信息,填写应符合2.8.3要求。
2.11申请注销事项：按实际情况填写注销证书、或注销证书部分内容，填写应符合2.8.6要求。
    2.12其他需说明事项：申请产品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须提交当地产业政策主管部门出具的该项目的核准证、备案证或审批证；有关法律法规、产品实施细则有特殊要求的，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2.12.1因实施细则发生变化的，应说明原生产许可证书载明的产品范围与新版细则的对应关系。
2.12.2对于仅上传产品检验合格报告首页和检验结论页的，需说明此情况。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单

	企业名称（签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    所
	
 

	生产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或企业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0769-
/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0769-
/

	原生产许可证编号
	（粤）XK

	原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申请类别
	发证□  延续□ 许可范围变更□  名称变更□ 补领□  其他□  集团公司□

	申请产品范围
	

	申请变更事项
（含增生产场点、名称变更、重要生产工艺和技术、关键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发生变化情况）
	

	申请注销事项
	

	其它需说明事项

	  




	企业名称（签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请撤回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受 理 号
	

	申请内容
	我单位于         年     月    日申请的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受理决定书编号为：                      ，我单位要求撤回该许可的申请。
根据《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款，我单位自愿承担“申请人撤回生产许可申请，自收到质检部门终止办理行政许可书面凭证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再次提出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后果。

	申请人签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的规定，申请人对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材料而产生的法律后果。


签字（盖章）：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行政许可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人）：                                        
地址（住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职务：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住址）：         职务：    联系电话：         
现委托上述受委托人在                               
                                  中，作为我方的代理人。
委托权限：                                         
委托期限：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签名）：        
[bookmark: _GoBack]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说明】1.此委托书用于当事人委托他人处理与行政许可有关的事宜；
2.委托权限包括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代签代收法律文书、陈述申辩理由、申请听证及行政复议及其他，由委托人填写；
3.禁止写全权委托。

